
人体器官买卖的法律思考 

   人体器官是自然人身体的组成部分，是保持自然人生理机能得以

正常运作和功能完善发挥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随着器官移植技术

日渐成熟。许许多多的人都因此得到了新生，但是人体器官供永远小

于求，所以人体器官买卖成为了社会道德观念的影响。人体器官买卖

是明令禁止的，而人体器官捐献为道德和法律所认可。由此，将对人

体器官买卖进行法律思考。 

    人体器官是一种物，并且是可以由人自由支配和处理的财产。因

为人体器官作为人身的组成部分，可以与人的身体相分离。一旦人体

器官基于主体的意思而与人身分离时，即成为物，应当归属于动产的

范畴，主体对其依法享有所有权。基于所有权的观念，主体得将与其

身体相分离的器官转让而归属于他人。在当前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

者人数众多，而可供移植的器官来源又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对于

人体器官可否买卖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支持人体器

官买卖合法化的人认为，从增加可供移植的人体器官的角度来加以考

虑，如果允许人体器官买卖，就会增加供体器官的来源，从而使更多

人得到救治的机会。而且，依据自主原则，个人应当被准允处分自己

的身体，包括出卖自己的器官。 ② 而反对人体器官买卖合法化的人

则认为，人体器 官买卖有违生命伦理，如果放任这一现象自流，会

最终危及人类社会的存续基础。而且，经验证明，市场上出售的人体

器官比自愿捐献的器官的质量要低得多，由于出卖者为了钱往往会隐

瞒自己的病史和遗传史，结果将疾病传染给了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同



时，人体器官买卖也加剧了两极分化，凸显了社会不公：有钱人可以

任意购买器官，享受器官移植的好处，而穷人则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

售自己的器官。 

    我觉得我国民法应当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人体器官买卖与民法

对生命健康权的规定相违背，人体器官买卖不符合我国民法对民事活

动的基本要求，允许人体器官买卖与我国民法的立法宗旨相违背，人

体器官的买卖严重违背生命原理。对于这种会极大的影响人类的社会

生命秩序的行为必须为法律所禁止。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贪图利

益而进行器官的贩卖，严重影响生命健康安全。08 年那会，经常能

听到学生放学时被路过的面包车强行带上车，然后被人残忍的剥夺身

体器官进行贩卖，正是因为当今社会都开始注重自己的生命，然而人

体器官的供小于求，导致人体器官买卖的利益颇大，才会有这些不法

分子的诞生，人体器官买卖是一种严重漠视他人人格尊严与生命权益

并对社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而法律作为保障社会安全

与秩序的一种行为规范，理所当然地应承担起防范这种犯罪发生以维

护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使命，而不能放纵这种犯罪行为的发生。对于

贩卖人体器官的人来说，由于出卖者为了钱往往会隐瞒自己的病史和

遗传史，结果将疾病传染给了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同时，人体器官买

卖也加剧了两极分化，凸显了社会不公：有钱人可以任意购买器官，

享受器官移植的好处，而穷人则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售自己的器官。

然而，由于器官的出售者或贩卖者的主要目的往往是为了获取较高的

财产利益，而不是真正出于挽救他人的目的。因此，可能会对器官移



植供体以及受体的生命安全与健康带来一定威胁。具体来说，器官的

出售者会故意隐瞒自己的病史或者遗传史，而器官的贩卖者也会有意

隐瞒器官的来源及其卫生状况。如此一来，这就使得那些质量低下的

人体器官经常被用于器官移植，结果将某些疾病传染给受体，使其生

命健康重新受到损害，生命安全得不到切实保障。 

    人体器官的买卖应该明令禁止，这是一项影响生命健康的行为。

在崇尚人权，依法治国的今天，以生命健康与金钱博弈的人体器官买

卖是对法律与伦理的践踏，对公平与文明的亵渎，禁止人体器官买卖

应当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选择，成为公民的人文共识，只要遵纪

守法，人体器官的贩卖就不会禁而不止。 

 

  


